
安丘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安政办〔2024〕23号

安丘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2024年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专项

处置行动方案》的通知

市直有关部门、单位：

《2024年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专项处置行动方案》已经市政

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安丘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年6月12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— 3—

2024年批而未供土地和闲置土地
专项处置行动方案

为加快推进我市批而未供土地和闲置土地问题整改，提高土地

使用率，按照省、潍坊市有关文件要求，根据我市实际，特制定如

下行动方案：

一、明确目标任务

（一）批而未供土地情况

1.基本情况。2009-2023年度批而未供土地总面积4635亩，

其中可处置面积3304亩（具体见附件）。

2.整改时限。清理处置工作应在11月底之前完成，其中经济

开发区、兴安街道、新安街道、大汶河旅游发展中心和凌河街道等

5个街区需确保处置率达到55%以上；其余的景芝镇等8个镇需确

保处置率达到40%以上。

（二）闲置土地情况

1.基本情况。涉及土地6宗，面积71亩（具体见附件）。

2.整改时限。2024年11月底前处置到位。

二、处置办法

（一）批而未供土地处置办法

各责任单位要认真对照批而未供土地处置任务责任分解表，将

批而未供土地的盘活利用作为常态化工作，认真研究整改措施，分

门别类加快处置，确保我市项目建设用地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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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合理使用土地。严格土地使用标准，按照合理布局、集约节

约的原则，优先安排使用已审批的建设用地。尤其是工业储备项目

用地已批土地尚无项目的，及时调整产业结构、规划用途，作为其

他项目用地。

2.开展二次招商。属于项目业主自身原因造成且业主已放弃项

目建设的或无力进行的，由各镇街区负责通过二次招商，将批而未

供土地调整给其他急需建设项目使用。不及时办理供地手续又不愿

调剂的项目，督促用地单位限期办理供地手续，否则取消该项目。

3.办理划拨供地手续。对道路和公共设施用地等，由青云文旅、

交通运输局等部门和有关街区按各自任务分工，迅速推进于8月底

前完成供地任务。

4.加快征收进度。批后实施征地过程中遇到困难的，由各镇街

区抓紧组织力量进行拆迁、解决纠纷，确保6月底前完成拆迁等准

备工作，要加大与被征地单位的协调力度，尽快落实土地征收方案，

并确保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，为及时供地打好基础，10月底前

完成供地相关手续。

（二）闲置土地处置办法

严格执行《闲置土地处置办法》，规范履行调查、认定、告知、

听证、做出处理决定等程序，确保按时整改到位。

1.按规定推送征缴土地闲置费通知，由市税务局督促国有建设

用地使用权人及时缴纳。

2.统筹处理因政府原因造成的闲置土地。对可以利用的闲置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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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，督促项目尽快开工建设。对确实无法开工建设的，经协商一致，

有偿收回土地使用权。

3.依法处理因企业原因造成的闲置土地。坚持“以用为先”，

通过约谈等措施，督促企业限期开发。

三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动员部署、调查摸底阶段（2024年1-6月）。制定印

发《2024年批而未供土地和闲置土地专项处置行动方案》，市自

然资源和规划局要深入调查摸底，做到数据全面、详实、准确，更

新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“一张图”，提出分类处置方案，明确处置

措施。

（二）集中化解、集中供地阶段（2024年6月—10月）。各

镇街区根据任务分解表，安排专人与用地单位（人）进行对接，催

交用地保证金、协调办理各项手续达到供地条件，对达到供地条件

的集中供地，逐宗化解销号，完成上级部门下达的任务目标。

（三）巩固成效、总结提升阶段（2024年11—12月）。2024

年11月初，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相关单位对供地情况进行

“回头看”，对未能完成任务的地块进行督促通报。2024年12月

认真总结2024年度批而未供和闲置工作经验做法，进一步加快我

市土地供应，保障各类项目用地。

四、组织领导

（一）成立工作专班。市政府成立由市长任组长，分管副市长

任副组长，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财政局、发改局、住建局、综合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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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执法局、行政审批服务局、教体局、交通运输局等部门负责人和

各镇街区镇长、主任为成员的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集中化解专项行

动工作专班，不定期召开调度会，协调、督促各镇街区、各有关部

门强力推进，并抓好化解工作，确保按时完成任务。

（二）实行属地管理。各镇街区是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化解工

作的第一责任人，本辖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(所)协助属地做好批

而未供和闲置土地的化解工作，针对地块情况分好工，有针对性的

制定工作措施。

（三）建立督查机制。市政府督查室要联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

局对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化解进行全面督查，6月份到月底调度一

次，通报一次；从7月份开始实施周调度周通报，11月底基本完

成，对工作推进不力、进展滞后的进行约谈。

五、措施保障

1.加强企业用地沟通。继续推行“标准地”+承诺制+拿地即开

工，加快企业供地、开竣工手续办理，打造良好的服务环境。按照

省厅和市委市政府的要求，在省属开发区全部实行“标准地”+承

诺制+拿地即开工，推进审批流程改革，缩短开工前审批时间，企

业用地成交后要与属地镇街区签订协议，实施项目承诺制，既缩短

审批时间又加强监督监管。

2.继续推行弹性供应相关政策。按照省厅《关于印发山东省国

有建设用地弹性供应暂行办法的通知》要求，在全市范围内推行工

业及公共服务用地可以采取长期租赁、先租后让、租让结合、弹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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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期出让等弹性供应方式拿地。

3.奖惩措施。在今年的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工作，按时完成工

作任务的镇街区，优先分配建设用地指标奖励；11月底前全额缴

纳保证金的项目根据用地情况给予适当奖励补贴。对不能按时完成

任务的镇街区，市政府将进行警示约谈，约谈无效的启动问责程序，

并在年底评选中给予一票否决；11月底前完不成的2025年度由市

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停办自然资源相关业务。

附件：1.安丘市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集中化解专项行动工作领

导小组成员名单

2.2024年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处置任务分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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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安丘市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集中化解
专项行动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组 长：乔日升 市委副书记、市长

副组长：高勤耕 副市长

成 员：苑衍强 市政府党组成员、办公室主任

代锋军 市财政局局长

崔润生 市纪委副书记、市监委副主任

周希全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

王玉平 市发改局局长

李伟臣 市住建局局长

陈学辉 市教体局局长

殷 飞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

陈 鹏 兴安街办主任

张文忠 新安街办主任

刘小龙 景芝镇镇长

王 鹏 凌河街办主任

孙业礼 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、管委会副主任

邢 鹏 郚山镇镇长

崔勇建 辉渠镇镇长

赵锦华 石堆镇镇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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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海萍 大盛镇镇长

王文亮 柘山镇镇长

马世杰 大汶河旅游发展中心党委副书记、青云国际旅游度

假区管委会主任

崔君梅 官庄镇镇长

王 赓 金冢子镇镇长

邰庆波 石埠子镇镇长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，周希全同志兼任

办公室主任，王玉先同志任办公室副主任，负责具体推进批而未供

和闲置土地集中化解专项行动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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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2024年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处置任务分工表

镇街区

09-23

批而未

供数

（宗）

09-23批而

未供总量

（亩）

09-23批而未

供任务量（亩）
处置百

分数

闲置土

地数量

（宗）

闲置土地

总量（亩）

闲置土地任务量

（亩）

处置百

分数

经济开发区 22 692.004 380.6022 55% 1 7.0365 7.0365 100%

兴安街道 41 1002.8955 551.5925 55% 1 2.388 2.388 100%

新安街道 18 600.7275 330.4001 55%

大汶河旅游

发展中心
30 472.3605 259.7983 55% 2 24.9435 24.9435 100%

凌河街道 4 39.9375 21.9656 55% 2 36.1875 36.1875 100%

景芝镇 17 54.588 21.8352 40%

辉渠镇 4 187.2345 74.8938 40%

官庄镇 1 97.89 39.1560 40%

石堆镇 4 20.9595 8.3838 40%

柘山镇 5 61.5525 24.6210 40%

金冢子镇 5 66.108 26.4432 40%

郚山镇 3 8.2005 3.2802 40%

大盛镇 0 0 0 100%

石埠子镇 0 0 0 100%

合计 154 3304.458 1742.9720 6 70.5555 70.555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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